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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司 法 局
沪司发〔2026〕25 号

关于印发《上海市司法局 2026 年
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若干举措》的通知

市局各单位、各部门，各区局，各行业协会：

《上海市司法局 2026 年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若干举措》已经

2026 年第 21 次市局党委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

贯彻落实。

上海市司法局

2026 年 6 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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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司法局 2026 年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
若干举措

为贯彻落实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建设大会和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工

作会议暨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（扩大）会议精神，以一流法治

化营商环境建设助推加快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，结合工作实际，

制定如下举措。

一、强化制度供给，有效匹配经营主体法治需求

（一）推动出台相关立法项目。制定促进开发区发展条例、促

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决定、律师事务所特别合伙人若干规定。

修改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、会展业条例。用

足用好浦东新区法规立法授权，修改促进浦东新区运用区块链赋能

电子单证应用规定、促进浦东新区商事调解规定，制定支持探索发

行新型风险转移产品规定等浦东新区法规。推动出台优化营商网络

环境政府规章。

（二）有效破除涉企制度障碍。持续开展地方性法规、政府规

章常态化评估清理。落实立法项目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、公平

竞争审查，落实对妨碍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事项、地方财政补贴、

涉企收费事项的审核。指导完善浦东新区法规实施情况评估机制，

推动相关改革创新举措突破地区限制、在全市复制推广。

（三）推进长三角区域制度建设。推动出台促进长三角政务服

务“一网通办”规定。完善长三角区域推进行政裁量权基准统一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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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机制，推进生态环境、市场监管等领域行政执法标准衔接。研制

长三角区域法医物证等领域司法鉴定团体标准，促进区域内团体标

准更多适用。

二、规范涉企执法，依法保障经营主体合法权益

（四）推进涉企检查提质升级。推进涉企行政检查事项全量纳

入行政检查事项库，持续优化“亮码检查”工作机制。推动市级执

法部门持续动态调整“无事不扰”事项清单和“无感监管”对象清

单。配合打造以综合监管场景为主的联合检查模式。探索建立检查

次数超限“熔断”机制。完善非现场检查工作机制，研究制定非现

场执法制度规范。

（五）持续规范涉企行政执法。持续紧盯“乱收费、乱罚款、

乱检查、乱查封”、违规异地执法、趋利性执法、“一刀切”执法、

简单粗暴执法、执法不作为等突出问题，用好“一函两书”（行政执

法监督督办函、意见书、决定书），强化涉企执法监督。开展行政执

法质效分析。指导和监督各部门规范行使行政裁量权，预防“小过

重罚”。拓展轻微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事项，细化减轻处罚情

形，深化包容审慎监管。

（六）加强涉企行政争议化解。健全涉企行政复议案件办理机

制，推进涉企行政许可、行政处罚等案件办理。深化“一站式”行

政争议调解化解机制，运用调解、和解等方式推进行政争议实质性

化解，建立行政复议化解函制度。落实投诉举报异常名录的管理、

共享和应用机制，压减职业索赔、职业举报牟利空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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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优化法律服务，更好赋能经营主体成长发展

（七）推进服务降本增效。指导各区开展“法治体检”等公益

法律服务。优化调整公证附加证明书代办费。推动司法鉴定机构专

业化、差异化发展。加强临时仲裁制度宣传解读和服务推广，支持

仲裁机构制定和推广运用绿色燃料加注等新兴领域示范合同。指导

市破产管理人协会与法院及政府相关部门建立培训合作机制，开展

跨境破产涉外人才培训，提升跨境破产实务办理能力。依托“上海

法网”，推进以用户端为导向的合同智能审查、标准化文书生成等智

能化产品开发应用。

（八）推动商事纠纷有效化解。加强诉讼、调解、仲裁等事项

联动，提供多样化、集约化解纷方式。协同推进“三所联动”与“综

治中心”“多格合一”等平台机制对接融合。举办全市商事调解“和”

计划活动。推动成立上海市商事调解协会。升级解纷“一件事”平

台，开发上线商事调解组织备案、人员管理、业务监管等功能。

（九）护航企业稳健出海。加强中小企业出海风险预警机制建

设和法律服务产品供给，为企业提供交易架构、合同条款、贸易术

语、纠纷应对等相关的工作指引、风险提示和案例解析。建设上海

企业出海法律服务中心，发挥“无问西东”主题沙龙平台作用。拓

展航运等公证服务领域，为“走出去”企业提供一站式涉外文书服

务。探索海事等领域司法鉴定资源布局。引导更多航运经营主体选

择仲裁机构或者以上海为仲裁地解决争议。建设外国法查明公共服

务平台。指导行业协会、法律服务机构研发细分国别、行业领域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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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业合规产品。探索建立专用信用报告境外应用工作机制。

（十）打造一批功能平台。深化推进上海国际法律服务中心核

心承载区、虹桥国际中央法务区建设，指导徐汇、静安、虹口、长

宁、黄浦、宝山等区打造各具禀赋优势的法律服务功能平台。打造

“一站式、全链条、数智化”上海国际法律服务枢纽。聚焦平台最

核心的人才资源，组建国别、法域、专业等细分领域涉外法律服务

从业人员信息库、鼎新涉外法治人才库。

四、畅通政企互动，持续提升经营主体切身感受

（十一）完善经营主体参与机制。优化市政府基层立法联系点

建设，从立法源头准确传递、有效回应经营主体和行业协会商会声

音。发挥好行政执法监督企业联系点、行政执法监督员作用，及时

主动发现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。优化基层法治观察布局，更好发

挥企业、园区等观察点、观察员作用，积极推动涉企法治观察建议

转化运用。

（十二）营造守法经营良好环境。落实“谁执法谁普法”普法

责任制，加大以案释法、以案普法力度，引导企业依法经营、依法

维权。广泛组织开展送法进企业、进园区、进楼宇等普法宣传活动。

指导各市级部门、各区分批制定依法经营指引。完善上海城市法规

全书平台功能，建设依法生产经营指引库。办好第十届上海市企业

法务技能大赛，进一步拓展企业参赛面。


